附件2：

雷山县人民医院食堂外包服务项目
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

一、服务内容
1.用餐规模。常规供餐人数为本院职工（全院目前职工500人左右）、住院患者及家属，订餐人数根据实际入住情况动态调整，乙方须具备灵活应对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用餐标准。早餐：6-9元/人/餐，供应稀饭、豆浆、牛奶、包子、馒头、油条、茶叶蛋等多样化主食及饮品，品种不少于6种。中餐/晚餐：12元/人/餐，配置炒菜（四荤、二素）、一汤+米饭”，可根据职工反馈调整菜品种类与口味，确保服务满意度。
3.供餐时间。（1）常规供餐：周一至周日，提供早、午、晚三餐服务（具体时间由双方根据实际需求协商确定），全年无休，其他节假日正常营业，合理安排供餐。（2）临时供餐：因工作或其他特殊需要，在非正常供餐时间用餐（包括加班误餐供餐、工作餐等）具体以采购方另行通知为准。
4.承包方式。采用全包干的方式承包，由中标人承包及负责磋商文件对中标人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，独立自主管理、自负盈亏，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，中标人负责采购一切食物原料、配料，负责承包食堂内务，按时完成院方早、午、晚、过时餐（根据双方要求）的开膳工作。中标人负责厨房范围内水、电、信息等费用。
5.结算方式。双方人员审定结算数，伙食费按实际数量结算，住院患者及家属就餐费用自付。
二、服务要求
1.餐饮原材料管理。采购的粮油、肉蛋类、禽类、鱼类、蔬菜类、副食品类、调味类等原料和物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。保障就餐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确保饮食卫生，提供优质的饮食服务。
2.供餐服务。每餐食材加工、烹饪及供餐，按约定的菜品标准；同步提供一次性餐具（如饭盒等）、保鲜袋、保鲜膜、纸巾等日常消耗品。食堂应对住院病人（含陪人）、手术室工作人员等科室的加班餐提供送餐服务。
3.环境卫生管理。负责厨房、餐厅、餐具、厨具及用餐场所的清洁消毒（餐具须执行“一洗、二蒸、三消毒”流程），确保内外部环境符合卫生监管部门要求。
4.秩序维护。引导用餐人员有序就餐，配合院方维护食堂公共秩序。
5.延伸服务。根据院方临时需求提供其他相关服务（如定制餐食、节日特供等）。
6.食品安全与卫生。
（一）承包人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（2021修正）》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建立并执行食材采购查验、加工过程控制、食品留样（每餐每种食品留样量≥125g，保存时间≥48小时）等制度，杜绝腐烂、变质、过期食品流入加工环节。
（二）厨房、餐厅及相关设备设施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（如防蝇、防鼠、防潮设施完善），加工流程需避免生熟交叉污染，直接入口食品需使用无毒、清洁的包装材料或餐具。
（三）承包人应按餐饮业的要求办理相关证照和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，不得安排不健康人员上岗，服务人员若患有痢疾、伤寒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（以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为准），应立即暂停其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并更换人员。
（四）承包人为食品卫生安全直接责任人，必须严格把好食品卫生安全关。因食品卫生安全问题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，中标人应负相关法律责任及全部经济责任，院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费用。（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）
7.设备维护。
承包人负责食堂设备的日常维护与保养（含清洁、检修）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；设备故障或损坏时，承包人应在24小时内响应并完成维修（重大故障需及时向院方报备），维修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
8.其他要求。
（一）承包人须严格遵守院方规章制度（如《食堂管理办法》《安全卫生规范》等），接受院方日常监督（含食材抽检、卫生检查、服务质量评估等）及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的行业检查。
（二）承包人不得出售变质、变味食品或剩余饭菜，若因承包人过错导致食品安全事故，承包人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院方及第三方损失。

